昆明市呈贡区城市管理局
新、改、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

审批流程图

对不符合《城市绿化条例》（国务院第100号）、《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申请，制发不予许可、批准的书面决定。





对符合《城市绿化条例》（国务院第100号）、《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申请，对提交方案蓝图加盖呈贡区新、改、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行政审批专用章。





对材料齐全的呈贡区新、改、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申请，依照相关规定组织专家评审。





自受理之日起4个工作日对符合要求的申请进行行政审批。（不包括现场勘验、图纸调整、专家会审时间）





若审批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，做到告知送达，并听取其相关意见。





由呈贡区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管理科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、核准





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或者修改





对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，出具受理通知。





对不属于呈贡区新、改、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范围的申请，出具不予受理通知。





窗口人员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是否符合法定形式





行政相对人按照呈贡区新、改、扩建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要求准备材料，提出申请








